临朐县教育局
    临教通字[2007]36号

临朐县教育局

关于限期完成校舍维修改造任务的

通    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教办、县属各学校：

为及时消除学校安全隐患，切实做好今后中小学危房改造工作，规范相关帐务处理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切实增强做好危房改造工作的责任心和紧迫感。危房改造工作事关学校师生生命和财产安全，事关全县教育事业的稳定与发展，事关创建“平安临朐、和谐临朐”的大局，各单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。但是，从对2006年度危改资金使用的审计情况看，有些单位的危改工程没有动工，资金处于闲置状态，有的单位虽然已经铺工，但迟迟没有结下来，不安全因素仍然存在。必须明确，这种争取资金积极、危改工作迟缓的态度是极不负责任的，也是非常危险的。各单位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，切实把危房改造工作作为贯彻落实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来抓，不断提高认识，落实有效措施，以对师生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，抓紧做好学校危房改造工作。
二、强化监督检查，限期完成危房改造任务。对2006年尚未动工或未完工的危房改造工程，各学校要立即组织专业人员科学制定施工方案，于4月20日前报县教育局审查。施工方案一经批准，要严格按规定要求组织施工，并加强工程质量监理，跟上督促检查，确保5月15日以前完成施工任务，确保改造后的校舍达到规定要求。各有关乡镇（街道）教办要切实负起责任，把这项工作当做近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，把工作措施落到实处。教育局有关科室要对危改工程逐一检查调度，帮助解决实际问题。对无正当理由未按时完成施工任务的，将对其单位主要负责人追究责任，进行通报批评，并收回、停拨本期和今后的危房改造补助资金。
三、严格支出票据，规范帐务处理。各学校、各单位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，支出票据一定要使用规范，并严格按照《中小学会计制度》规定，对工程及时进行转资，认真记录固定资产帐。教育局将及时组织人员再次进行专项审计，发现问题将进行严肃处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朐县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0七年四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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